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前  言 

为优化莫旗中心城区空间布局，完善区域功能配套与产业结

构，提升城市综合防灾能力、商业服务能级及工业用地集约利用水

平，经旗人民政府批准，现对《莫旗中心城区国土空间详细规划

（2023—2035 年）》开展 2026 年第一次动态维护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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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章  动态维护地块规划概况 

本次动态维护共涉及 A-02-08-03、A-03-21-02、F-01-34-01 地

块；D-01-16-01、D-01-17-01 地块之间和 D-01-05-01、D-01-07-01

地块之间的两段规划支路。 

A-02-08-03 地块位于中心城区西部，腾克大街北侧、第五幼

儿园西侧，面积 7.05 公顷，属于莫旗中心城区重点开发单元 001

号单元（150722100201001）。 

A-03-21-02 地块位于博克图路北侧、索日都勒路西侧，面积 1.

29 公顷，属于莫旗中心城区重点开发单元 001 号单元（15072210

0201001）。 

 
图 1-1 A-02-08-03、A-03-21-02位置图 

 
  

A-02-08-03 

A-03-21-02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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F-01-34-01 位于诺敏南路西侧、汉古尔河大街北侧，地块总用

地面积为 33.07 公顷，涉及需调整用地面积 1.01 公顷。属于莫旗

中心城区其他单元 004 号（150722100205004）。 

 
图 1-2 F-01-34-01地块需调整部分位置图 

 
  

F-01-34-01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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D-01-16-01、D-01-17-01 地块之间和 D-01-05-01、D-01-07-

01 地块之间的两段规划支路，均位于莫旗中心城区城市更新单元

001 号（150722100201001）。 
 

图 1-3 两段规划支路位置图 

 
  

D-01-05-01 
D-01-07-01 

D-01-16-01 

D-01-17-01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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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章  动态维护工作依据 

一、优化消防用地布局 

动态维护内容符合《莫旗中心城区国土空间详细规划（2023—

2035 年）》动态维护适用范围第 2 款“因道路交通、市政基础设施、

水利工程等实施，需对城市蓝线、城市绿线和城市黄线等控制线

（包含控制线范围内的地块）进行边界优化，且保证城市蓝线、城

市黄线、城市绿线规模不减少的；根据主管部门管理实际需求，对

城市蓝线、城市黄线、城市绿线进行布局优化，且满足总体规划布

局要求且规模不减少的”和第 4 款“其他用地调整为公益性用地（包

括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用地（不包括机关团体用地）、交通运输用

地、公用设施用地、绿地与开敞空间用地、特殊用地、城镇社区服

务设施用地等，下同）；公益性用地之间用地性质转换（邻避型、

厌恶型设施除外），且保证详细规划编制单元内交通、公共服务、

市政基础设施承载力满足需要的；公益性用地优化边界的”的规定。 

二、居住用地调整为商业用地 

动态维护内容符合《莫旗中心城区国土空间详细规划（2023—

2035 年）》动态维护适用范围第 7 款“非公益性用地之间用地性质

转换，且满足交通、公共服务、市政基础设施承载力的，三类工业

用地、三类物流仓储用地和已核发建设工程规划许可的项目用地

除外”的规定。 

三、优化路网结构 

动态维护内容符合《莫旗中心城区国土空间详细规划（2023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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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35年）》动态维护适用范围第1款“在满足交通承载力的前提下，

对次干路、支路规划线位进行优化或增加、取消支路的”的规定。 

四、调整工业用地容积率 

动态维护内容符合《莫旗中心城区国土空间详细规划

（2023—2035 年）》动态维护适用范围第 5 款“为提升公益性用

地、机关团体用地的使用强度，保证工业用地、物流仓储用地规

划指标符合相关标准或产业需求，调整地块容积率、建筑密度、

绿地率、混合用地兼容比、限高等规划指标的，其中公益性用地

提高容积率不受详细规划编制单元建筑总规模的限制”的规定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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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三章  动态维护内容 

本次动态维护包括居住用地调整为商业用地、优化消防用地

布局、优化路网结构、调整工业用地容积率等内容，是提升规划现

势性、保证重点项目落地的必要举措。动态维护内容符合国家法律

法规、上位规划及相关政策要求，论证充分、技术可行，动态维护

必要性明确。 

一、优化消防用地布局 

将 A-02-08-03 地块南侧 2.00 公顷面积的二类城镇住宅用地调

整为消防用地并划入城市黄线。 

将 A-03-21-02 地块消防用地调整为二类城镇住宅用地并取消

城市黄线，调整用地面积 1.29 公顷。 

两个地块位于同一详细规划编制单元，调整后消防用地和城

市黄线面积增加 0.71 公顷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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图 4-1 A-02-08-03地块调整前用地图 

 
 

图 4-2 A-02-08-03地块调整后用地图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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图 4-3 A-03-21-02地块调整前用地图 

 

 
图 4-4 A-03-21-02地块调整后用地图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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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居住用地调整为商业用地 

将 A-02-08-03 地块北侧 2.00 公顷面积的二类城镇住宅用地调

整为其他商业服务业用地。 
 

图 4-5 A-02-08-03地块调整前用地图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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图 4-6 A-02-08-03地块调整后用地图 

 

 

三、优化路网结构 

取消 D-01-16-01、D-01-17-01 地块之间和 D-01-05-01、D-01-

07-01 地块之间的两段规划支路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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图 4-7 规划支路及地块动态维护前用地图 

 

 
图 4-8 规划支路及地块动态维护后用地图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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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调整工业用地容积率 

F-01-34-01 地块位于诺敏南路西侧、汉古尔河大街北侧，用地

性质为二类工业用地，地块总用地面积为 33.07 公顷，涉及需调整

用地面积 1.01 公顷。 

 
表 1 F-01-34-01调整前后地块指标表 

 地块编号 用地分类 用地面积 容积率 

调整前 F-01-34-01 二类工业用地 33.07公顷 ≥1.1 

调整后 

F-01-34-01 二类工业用地 32.06公顷 ≥1.1 

F-01-34-02 二类工业用地 1.01公顷 ≥0.8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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图 4-9 F-01-34-01地块调整后用地图 

 

 

图 4-10 F-01-34-01地块调整后用地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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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四章  动态维护合理性分析 

一、符合上位规划刚性要求 

动态维护内容未突破《莫旗国土空间总体规划（2021—2035

年）》确定的城镇开发边界、生态保护红线、永久基本农田等刚性

管控指标，保证了规划层级衔接统一。 

二、提高消防保障能力 

动态维护中对消防用地进行了布局优化，由 A-03-21-02 地块

（距中心城区西部建成区较远）调整至 A-02-08-03 地块，调整后

消防用地和城市黄线面积增加 0.71 公顷。调整内容在同一详细规

划编制单元内，符合中心城区整体消防用地布局，满足消防站服务

半径要求，增强了对中心城区西部建成区的消防救援能力。动态维

护后城市黄线面积增加，符合城市黄线相关规范要求。 

三、解决产业落地需求 

动态维护中的增加商业用地、优化工业用地容积率等措施，可

以优化土地资源配置，提升土地利用效率，保障重点项目落地，带

动区域产业发展与经济增长。避免因规划滞后导致的项目搁置、资

源闲置。 

F-01-34-01 地块将部分用地容积率由≥1.1 调整为≥0.8，是为

保障重点项目实施。依据自然资源部《工业项目建设用地控制指

标》，专用设备制造业用地容积率要求为≥0.8，因此容积率调整

具有可实施性。 

A-02-08-03 地块增加商业用地，有利于与西侧现状商业用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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形成集聚效应，能更好地提升该片区的商业价值，带动周边待开发

区域的发展。 

四、提升规划的实操性 

《莫旗国土空间总体规划（2021—2035 年）》中心城区道路

网密度约束性指标为 5.0km/km²，《莫旗中心城区国土空间详细规

划（2023—2035 年）》道路网密度指标为 7.37km/km²。取消两段

规划支路后，《莫旗中心城区国土空间详细规划（2023—2035 年）》

道路网密度为 7.32km/km²，道路网密度仅降低了 0.05km/km²。取

消两段规划支路，未突破《莫旗国土空间总体规划（2021—2035

年）》中心城区道路网密度约束性指标，未调整承担主要交通流量

的主次干道，中心城区通行能力下降幅度较小。 

取消两段规划支路，可以提升土地利用效率，保障项目快速落

地，带动投资与产业发展，减少无效建设与土地闲置成本。提升规

划可实施性，避免“规划与实施脱节”，维护规划权威性与科学性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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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一.单元土地利用图纸 

附图 1-1 原重点开发单元 001号规划用地图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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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图 1-2 2026年第一次动态维护后重点开发单元 001号规划用地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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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图 2-1 原城市更新单元 001号规划用地图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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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图 2-2 2026年第一次动态维护后城市更新单元 001号规划用地图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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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图 3-1 原其他单元 004号规划用地图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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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图 3-2 2026年第一次动态维护后其他单元 004号规划用地图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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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二.地块图则 

附图 4-1 

 

A-02-08-03 地块原图则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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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图 4-2 

 

  

A-02-08-03、A-02-08-04、A-02-08-05 地块动态维护图则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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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图 5-1 

 

  

A-03-21-02 地块原图则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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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图 5-2 

 

  

A-03-21-02 地块动态维护后图则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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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图 6-1 

 

  

D-01-05-01、D-01-07-01 地块间支路原图则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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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图 6-2 

 

  

D-01-05-01、D-01-07-01 地块间支路动态维护后图则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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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图 7-1 

 

  

D-01-16-01、D-01-17-01 地块间支路原图则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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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图 7-2 

 

  

D-01-16-01、D-01-17-01 地块间支路动态维护后图则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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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图 8-1 

 

  

F-01-34-01 地块原图则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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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图 8-2 

 

F-01-34-01、F-01-34-02 地块动态维护后图则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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